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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80           证券简称：安硕信息      公告编号：2021-048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员工及有限合伙企业拟增资上海安硕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安硕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硕征信”）是上海安硕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硕信息”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了激

励征信大数据业务核心人员，促进公司征信大数据业务健康发展，拟引入核心员

工和苏州硕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硕据合伙”）对上海安硕企

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增资持股，增资完成后，安硕信息持有安硕征信股权比例不

低于 80%。 

虞慧晖是苏州硕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其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是安硕信息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构成与关联

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

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投资的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亦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苏州硕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苏州硕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号 91320505MA1TA25U2Q，成

立于 2017年11月15日，注册地址为苏州高新区科灵路 78 号 9 号楼，执行事

务合伙人为上海其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主要是征信大数据业务相关核

心人员，出资额 4.1 万元。 

二、上海安硕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上海安硕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杨浦区铁岭路 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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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15 室，法定代表人高勇，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安硕信息持股 100%，安

硕征信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收到《企业征信业务经营备案证》，安硕征信主要

从事企业征信服务业务，公司业务模式是研发人员通过获取、加工、整理数据

形成企业征信相关服务产品，向客户销售企业征信服务类产品。 

安硕征信经营数据如下：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审计） 2021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 7,666,539.05 8,208,629.37 

负债 3,174,867.77 6,831,099.67 

净资产 4,491,671.28 1,377,529.70 

项目  2020 年（已经审计） 2021 年 1-9 月（未经审计） 

收入 13,560,172.82 5,804,085.47 

净利润 259,908.79 -4,235,288.25 

 

三 、上海安硕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安硕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硕数据”），注册地址为上海市

杨浦区国泰路 11 号 2306 室，法定代表人高勇，注册资本 300 万元，安硕信息

直接持有安硕数据 100 万元注册资本份额，安硕信息全资子公司上海安硕计算

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持有安硕数据 100 万元注册资本份额，硕据合伙持有安硕

数据 100 万元注册资本份额。安硕数据主要从事除企业征信服务类产品之外的

大数据服务业务，在大数据服务领域与安硕征信业务互为补充。 

安硕数据经营数据如下：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审计） 2021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 6,587,195.44 13,883,461.33 

负债 9,853,714.60 23,343,091.18 

净资产 -3,266,519.16 -9,459,629.85 

项目  2020 年（已经审计） 2021 年 1-9 月（未经审计） 

收入 11,343,721.80 3,595,922.10 

净利润 -3,264,974.56 -6,462,700.69 

 

四、方案主要内容 

1、激励对象：限定为征信大数据业务相关的核心技术人员、核心管理人员。

具体增资人员名单和各自份额由安硕征信董事会审议决定。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 

2、安硕征信与安硕数据整合：为了更好发挥安硕征信和安硕数据的协同效应，

安硕征信拟以人民币 1 元/每份注册资本的价格购买安硕数据的全部股权，交易

价格 300 万元，交易完成后，安硕征信持有安硕数据 100%股权。 

3、增资方案：（1）增资价格：人民币 1 元/每份注册资本份额；（2）增资方式：

部分激励对象直接对安硕征信增资，部分激励对象通过有限合伙企业间接对安

硕征信增资；（3）增资份额:不高于 1,250 万股，即激励对象持有安硕征信股权

比例不高于 20%。在增资方案完成后，安硕信息持有安硕征信股权比例不低于

80%。 

4、服务期约定：激励对象直接或间接对安硕征信增资后，激励对象需要在安

硕征信或安硕征信认可的关联企业服务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在服务期限内，

安硕征信于每年结束后对激励对象年度表现进行考核，如果激励对象年度考核

结果为不合格，则安硕征信在考核年度的次年 1 年内有权指定其他激励对象以

人民币 1 元/每份注册资本的价格收购其持有的全部出资份额的 1/5。在服务期

限内，如果激励对象非因不可抗力原因不再供职安硕征信或安硕征信认可的关

联企业，安硕征信有权指定其他激励对象以人民币 1 元/每份注册资本的价格收

购其持有的全部出资份额。 

5、生效期间：本方案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 年内办理有效，超过 2 年未

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或未完成股权对价款支付的增资份额自动失效。 

五、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子公司上海安硕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严格遵守《征信业务管理办法》， 

结合中长期发展规划，整合协同上海安硕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并引入部分征信

大数据业务核心员工直接或间接持有安硕征信少数股权，有利于调动核心员工

的积极性，有利于为金融机构客户提供更多企业征信大数服务，有利于征信大

数据业务健康发展。 

征信大数据业务尚处于前期市场开拓阶段，未来能否实现长期稳定盈利尚

有不确定性，增资定价参考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不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

利益。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股份支付》相关规定予以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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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六、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经公司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同日召开的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员工及有限合伙企业拟增资上海安硕

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虞慧晖先生在审议上述部

分议案时回避表决。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均同

意此项关联交易，并同意将此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 

1、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公司关联董事虞慧晖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其决策、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本次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市场化作价原则，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不会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9 日 


